
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关于申报 2024 年下半年
佛山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局，市直各单位，有关学术团体：

2024 年下半年佛山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将于近期开始申

报，此次申报接受办班时间为 2024 年 7 月至 12 月的项目申请。

系统开放受理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20 日，项目申报

使用的网址为 http://fscme.wsglw.net。需要申报的单位请进

入申报系统按要求（详见附件）填写申请书，并于 2024 年 5 月

24 日前将项目纸质申报书连同系统导出项目汇总一览表一式一

份加盖公章后报送我局医政医管科，各区项目负责单位申请由区

卫生健康局收集后推荐。2024 年下半年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

将于 2024 年 7 月份前予以公布，请各申报单位根据项目公布时

间，合理安排和确定项目的举办时间。

附件：佛山市级继教项目申报要求

佛山市卫生健康局

2024 年 4 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罗兆灿、王霞,联系电话：83334700）

佛 山 市 卫 生 健 康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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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佛山市级继教项目申报要求

一、申报的项目内容必须符合省、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、

认定办法要求,项目内容符合“四新”（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

新方法）、“三性”（科学性、针对性、实用性）。

二、项目负责人需具有副高及以上技术职称，负责的项目内

容须是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方向，项目负责人必须授课。

三、每人每年申报的项目总计不能超过 2 项，请各区和市直

各单位对本地区、本单位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数做好审核把关工

作。

四、项目授课教师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应占 2/3 及以上；

市直单位和全市所有三级医院申报项目本单位师资不低于 60%、

区级及其他单位申报项目本单位师资不低于 50%。

五、加强医学人才培养，鼓励支持申报全科、儿科、药学、

精神卫生等医学学科和医学科研诚信与学风作风建设等方向的

继续医学教育项目。

六、同一项目不能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对多头申报和重复

申报的项目将不予受理。

七、市级项目每 6 个学时授予 1 分，每天原则上授予 1 分。

请按实际办班需要申请学分，不可通过增加办班天数虚报学分，

办班会议通知、实际举办时间与申报时间不一致的项目，该项目

学分下载和审核时不予通过。



— 3 —

八、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不接受临时项目的申请。

九、省级适宜技术项目和市级中医适宜技术项目申报时请于

申报项目名称最后对应加注“X 级（中医）适宜技术”，填报错

误者视为无效申报。


		2024-04-17T11:20:23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4.52.117)




